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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浙江康仕成文具礼品有限公司等60户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浙江康仕成文具礼品有限公司等60户资产包（编号：DFQHHH2016-2）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48872.45万元，包含债权60户，涉及本金133355.87万元，利息15516.58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5年5月20日），分布在上海市、浙江省。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办
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
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7月
15日。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28277229
电子邮件：wangchao@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56（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7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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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浙江康仕成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浦江县森泰纺织品工艺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缘觉燃料油有限公司

浙江合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少波纺织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泊元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浪咪植绒制品有限公司

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钡铼锝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中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锦孟源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昌瑞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宝誉贸易有限公司

安迪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博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见润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联宇石油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生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楚靓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定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同进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亿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又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东燎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显钻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原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丰载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汉飞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冠松物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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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55,756,183.85

30,000,000

26,980,000

7,807,225.20

50,120,108.25

19,815,600

36,799,000

48,599,600

40,251,800

54,736,900

28,413,800

23,757,300

7,886,200

4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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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6,900

14,550,000

14,418,514.13

14,530,000

15,649,132

10,420,000

9,233,023.75

9,890,869.37

16,570,422.99

12,556,793.04

16,121,475.58

12,555,6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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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当前资产状况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开业

开业

停业

开业

开业

开业

开业

开业

开业

开业

开业

序号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总计

资产名称

上海矿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刘腾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庞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鹏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启旭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天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汀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松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贵鸿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再创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森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冠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丰闽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逢源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檀建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旺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兴秋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毅隆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迈诺钢铁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敏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企跃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亚升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韩锐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东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康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万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凯勒聚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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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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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所在地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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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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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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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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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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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9,603,776.29

9,711,406.06

12,635,932

15,639,748.95

9,627,475.33

12,477,896.39

11,369,041.52

7,986,666.64

9,662,618.91

14,439,020.93

25,671,640.34

20,000,000

19,932,000

14,257,142

17,407,204

19,674,613

9,922,489

11,797,366

13,982,921

15,000,000

11,884,347

19,969,391

29,499,984

6,200,000

25,000,000

37,968,300

23,600,000

19,800,000

29,821,236

1,333,558,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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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6月15日

（2016）浙0782民初733号
章玉祥：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章玉祥合同纠纷一案。因章玉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
条、第94条、第1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义乌市
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和被告章玉祥于2014年5月
9日签订的《零预存话费租机协议书》。二、被告章玉
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
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低消费及违约金共计
9069元。三、被告章玉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快递费共计2510元。四、驳回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
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元，由被告章玉
祥负担89元，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负
担21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章玉祥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32号

陈露露：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露露合同纠纷一案。因陈露露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
条、第94条、第1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义乌市
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和被告陈露露于 2014 年 12
月29日签订的《零预存话费租机协议书》。二、被告
陈露露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
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低消费及违约金共
计12708 元。三、被告陈露露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律师代理
费、快递费共计2510元。四、驳回原告义乌市掌中数
码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
告陈露露负担180元，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
公司负担20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陈露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870号

方小燕、胡涛：本院受理的（2016）浙 0782 民初
05870号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诉被告
方小燕、胡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代理
审判员余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欢欢、楼忠
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20日14时10分在本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5874号

胡小建、方见斌：本院受理的（2016）浙0782民初
05874号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诉被告
胡小建、方见斌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代
理审判员余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欢欢、楼
忠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20日14时40分在
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5877号

兰永通、虞月燕：本院受理的（2016）浙0782民初
05877号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诉被告
兰永通、虞月燕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代
理审判员余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欢欢、楼
忠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20日14时50分在
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866号

方新有、陈小涛：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
产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方新有、陈小涛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案由审判员陈高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冯
国森、郑欢欢组成合议庭，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你们须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5875号

杨凯、王燎岚：本院受理的（2016）浙 0782 民初
05875号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诉被告
杨凯、王燎岚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代理
审判员余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欢欢、楼忠
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20日14时45分在本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872号

姚佑梣：本院受理的（2016）浙0782民初05872号

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姚佑梣、
陈德伟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代理审判员余芹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欢欢、楼忠民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9月2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31号

孙浩翔：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孙浩翔合同纠纷一案。因孙浩翔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
条、第94条、第1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义乌市
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和被告孙浩翔于 2014 年 12
月16日签订的《零预存话费租机协议书》。二、被告
孙浩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
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低消费及违约金共
计11124 元。三、被告孙浩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律师代理
费、快递费共计2510元。四、驳回原告义乌市掌中数
码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被
告孙浩翔负担140元，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
公司负担20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孙浩翔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36号

白宁、张志超：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
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白宁、张志超合同纠纷一案。因
白宁、张志超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94条、第114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
解除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和被告白
宁、张志超于2014年5月27日签订的《零预存话费租
机协议书》。二、被告白宁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
低消费及违约金共计8202元。三、被告白宁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
公司律师代理费、快递费共计2508.5元。四、被告张
志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
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88元，由被告白宁、张志超负担68元，原告义乌
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负担20元；公告费800元，
由被告白宁、张志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35号

陈慕娜：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慕娜合同纠纷一案。因陈慕娜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
条、第94条、第1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义乌市
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和被告陈慕娜于2014年5月
9日签订的《零预存话费租机协议书》。二、被告陈慕
娜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
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低消费及违约金共计
8491元。三、被告陈慕娜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快递费共计2510元。四、驳回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
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元，由被告
陈慕娜负担75元，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
司负担19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陈慕娜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593号

杨德益：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鸿铭纸张商行诉
你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
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杨德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人民币44802元，
并支付利息损失约 13000 元（从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
按月利息 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共计
57802 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聘请律师费用 2500
元。以上共计6030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滨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瑾、刘剑军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6年9月28日14：30在第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921号

周桂芬：原告王跃诉被告周桂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送达
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9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周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王跃货款159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5年
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501号

张如必：本院受理原告项孙定诉被告张如必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
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起
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59363.77 元及逾期利息 20302 元（从 2014 年 11 月 16
日暂计至2016年4月20日，按月利率2%为标准，应
计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
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春洋组成合
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 14：20 在第九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254号

赵俊海：本院受理原告王先华诉被告赵俊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赵俊海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8254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赵俊海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支付原告王先华货款30000 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2015年1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
之日止）；二、被告赵俊海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原告王先华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驳回原告王先
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6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276元，由原告王先华负担26元，被告赵俊
海负担125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977号

邵志豪、田宇航：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
产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邵志豪、田宇航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2
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976号

黄天天、马向前：本院受理的原告义乌市掌中数
码产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天天、马向前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2民初9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